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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第五届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 主办单位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体育局 

二、 执行单位 

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 

三、 承办单位 

浙江大学 

丽水学院 

丽水市体育发展服务中心 

四、协办单位 

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大学田径分会 

五、竞赛日期与地点 

2020年11月21~26日在丽水举行 

六、参加单位 

全省各普通高等院校，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 

七、竞赛项目及分组 

（一）竞赛项目 

1.男子（18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110米栏、

400米栏、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撑杆跳高(限丁组)、

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标枪、十项全能。 

2.女子（18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100米栏、

400米栏、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撑杆跳高(限丁组)、

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标枪、七项全能。 

（二）竞赛分组 

1.甲组：全省普通高等本科院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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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组：全省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3.丙组：全省普通高等院校体育院系学生。 

4.丁组：全省各普通高等院校高水平、三位一体、特招生、自主

招生、提前招生等体育类学生。 

八、参赛办法 

（一）甲、乙、丙组可各报男女运动员共 18 人，丁组可报男女运

动员共 20人，其中单一性别不得超过 12人。 

（二）各院校报领队 1人、工作人员或队医 1人、报一队院校限报

教练 5人、报二队以上院校限报教练员 8人。 

（三）每队每项限报三人，每人限报二项（另可兼报同一组别接力），

全能运动员不可兼报其它单项（但可兼报同一组别接力），不得跨组

别报比赛项目。 

教练员报名时需提供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颁发的教练员上岗培

训证书，无上岗培训证书者不能担当教练员。 

九、运动员资格和参赛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我省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审核正式录取的有

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本、专科大学生及研究生，并经医院证明身体

健康者。运动员必须均属同一所学校，凡属成人高等教育系列的学生

均不得报名（培训生、夜大生、函授生、成人高考、进修班、远程教

育生、留学生等不予参加）；国家组织招生考试（含研究生入学或推

荐考试）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

生办公室》统一录取的港澳台籍学生，取得我省高校正式学籍的，按

入学时性质参加各组别比赛（同一赛季不能以香港或澳门地区身份同

时报名）。 

2.以学生入学时的招生性质确定参赛组别。 

3.参赛运动员必须思想进步、遵守运动员规则、文化课考试合格，

经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者（必须持有校医院或县市级医院的体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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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明方可参赛）。比赛期间，参赛运动员必须办理人身意外伤害险。 

4.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在省大学生体育协会正式履行注册，并经审

核取得《浙江省大学生运动员注册证》者。 

（二）限制条件 

1.以高水平运动员名义入校的学生；以三位一体、特招生、自主

招生、提前招生等形式中，从体育类录取的学生或学校有专门名额只

对体育特长生招生名额（以学校招生简章为准）录取的学生；参加体

育单考单招录取，无论进入体育类或非体育类专业的学生或体育院系

各类招生的学生均不能参加甲、乙组比赛。 

2.鉴于国家放开考生年龄和实行弹性学制，运动员从注册开始，

参赛期限按国家规定实际学业年限计算。 

3、高职四年制学生，按实际教学地点决定代表本科（甲组）或

高职（乙组）参赛，但四年中须一贯。 

十、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和相

关补充规则。 

（二）径赛 800 米（含 800 米）以上项目只设一个赛次；田赛各

项报名人数超过 30人时，设及格赛，录取前 12名参加比赛。 

（三）为了比赛的安全和顺利进行，对部分项目作特殊规定： 

1.撑杆跳高起跳高度：单项比赛男子 2.80米、女子 2.30米；全

能比赛男子 2.40米。 

2.长距离设关门时间：男子 5000米，为 22分钟；女子 5000米，

为 26 分钟；甲、乙组在比赛中出现到关门时间还不足前 8 名时，以

取足前 8名为止；丙、丁组到关门时间还不足前 6名时，则名额空缺。 

（四）比赛器材除撑杆自备外，其它器械由大会提供。 

（五）比赛在塑胶场地上进行，结构及鞋钉必须符合规则规定。

各队运动员穿统一服装。比赛号码布由大会统一编发。 

（六）比赛检录时，运动员必须出示身份证和号码布，缺一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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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 

十一、录取名次和记分方法 

（一）个人名次及计分： 

1.甲、乙组各单项均录取前8名，按9、7、6、5、4、3、2、1分

计分；丙、丁组各单项均取前六名，按7、5、4、3、2、1计分，全能

和接力加倍计分，名次并列者，得分平均分配，无下一名次。 

2.甲、乙组报名人数少于8人（队）时，以实际参赛人数减1录取，

少于4人（队）参加的项目，取消该项比赛。丙、丁组报名人数少于6

人（队）时，以实际参赛人数减1录取，少于3人（队）参加的项目，

取消该项比赛。（提前通知报名单位，允许更改报名项目）。 

（二）团体名次： 

1.甲、乙组：设男子团体总分、女子团体总分前八名；丙、丁组

设男子团体总分、女子团体总分前六名。 

2.若总分相等，团体名次按运动员在单项比赛中得分和破纪录加

分的总和排列名次，得分多者名次列前。若总分相等，以破全国大学

生运动会田径纪录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以破浙江省大学生最高田

径纪录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以破各组别赛会纪录多者名次列前；

再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如再相等，则以第二名多者名次

列前，以此类推。 

3.甲、乙、丙、丁组只报男队或女队的单位，不计男女团体总分。 

（三）破纪录加分： 

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田径纪录加18分，破省大学生最高田径纪录

加9分，破省大学生运动会田径锦标赛赛会纪录加7分。同一人（队）

在同一比赛项目中无论破多少次纪录，只加最高分。 

十二、奖励 

（一）团体奖：对获得甲乙组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前八名单位颁

发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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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奖：获得甲、乙组前 8 名和丙、丁组前 6 名的运动员

发成绩证书,同时对获得各单项前 3名的运动员颁发个人奖牌。 

十三、体育道德风尚奖 

评选并奖励“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原则上按 4∶1 的比例评

选，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原则上按 6∶1 的比例评选。评选

条件与评选办法按照《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

办法》执行。 

十四、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第 1次报名：各单位须于 2020年 10月 10 日前完成第一次报

名并报参赛男、女人数及是否住宿。 

2.第 2次报名：各单位须于 2020年 10月 30日前完成报名工作，

逾期不予受理（报名单以邮戳为准）。本届田径比赛实行网上报名，

请各单位在寄报名单前，根据网上报名要求进行报名，网址另行通知。

报名后须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寄（原件）大学田径分会，地址：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公共体育与艺术部游泳馆 215 张宇老师收，邮

政编码 310058，E-mail:331532259@qq.com，电话 0571-88206135。 

3.各单位一经报名，无论何种原因，均不得更换队员和项目，承

办单位将于报名截止后十天内，在相应的网上公示各代表队运动员报

名名单及参加项目。 

（二）报到：各代表队于2020年11月21日报到，报到地点见补充

通知，报到时须交验下列材料： 

1.健康证明：由校医院或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运动员体检健康证

明。 

2.交验运动员居民身份证、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3.高等学校招生办审核录取的花名册（所有报名参赛运动员）复

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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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报名学校的校旗（3米×2米）。 

5.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领队、教练员、工作人员、运动员、裁判

员都必须办理保额每人不少于十万元,附加医疗一万元的“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保险日期包括往返旅途期间。 

十五、仲裁、技术代表、和裁判员的选派 

（一）仲裁、技术代表、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其他

裁判由承办单位会同省学校体育协会大学田径分会统一选派。凡聘为

大会裁判长（员）者不得兼任领队、教练等工作。 

（二）根据竞赛规模和要求，各参赛学校根据报名队推荐二级及

以上田径裁判员，每个参赛队需派一名裁判，学校选派的裁判员食宿

等相关费用自理。参赛院校未推荐或推荐不符合资格裁判未被大会选

用，均须向大会交纳裁判员代聘费。赛前举办裁判员培训班。 

十六、资格审查及纪律监察委员会 

（一）资格审查及纪律监察委员会委员由主办单位选派，执行有

关大学生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负责对各参赛代表团、运动队（员）

的纪律监督工作。 

（二）资格审查及纪律监察委员会将严格按本届运动会《竞赛总

则》的规定。比赛前、比赛中、比赛后对所有报名参赛运动员的资格

进行严格审查，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运动队（员）取

消比赛资格或录取名次，依据《浙江省大学生体育竞赛纪律自律书》

和《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执行，情节严重者给予责任人

处分并通报全省高校。 

十七、竞赛保证金及申诉 

（一）竞赛保证金： 

1.各代表队报到时必须向大会交纳竞赛保证金 3000 元。保证金

作为代表队有关人员在比赛期间违反大会纪律、社会治安管理条例以

及违反运动员参赛资格等问题的经济赔偿和处罚。未发现违纪违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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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比赛结束时退回保证金。 

2.凡在比赛期间存在违反大会纪律、社会治安管理条例以及违反

运动员参赛资格等问题的代表队，其原先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还应

重新交纳比赛保证金后方允许本队其他运动员继续参加比赛。 

（二）申诉： 

凡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可向“资格审查及纪律监督委员会”提出

申诉。在比赛中对裁判裁决有异议，可在该项目成绩公告后，根据项

目规定时间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队需提交由领队签字

的申诉报告，同时交纳申诉费 1000 元方可受理，如申诉队胜诉则申

诉费如数退还，若败诉不再退还申诉费；如被起诉队败诉，其原先所

交保证金不予退还，还应重新交纳比赛保证金后方允许本队其他运动

员参加比赛。 

十八、经费 

（一）按照国家现行体育竞赛有关规定的开支标准办法执行。 

（二）各参赛单位食宿、交通费自理。 

（三）主办单位选派的仲裁委员、裁判长、裁判员等经费由主办

单位负责。 

十九、疫情防控要求 

根据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为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要

求，有序推进赛事开展，结合我省实际，现制定疫情防控办法： 

（一）赛区必须成立疫情防控应急工作小组，明确参与工作人员

各自职责。 

（二）赛区参赛队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往来人员的疫

情防控政策，报到时须按照组委会要求，各参赛队参赛人员赛前 15

天需在校隔离,健康状况体温正常并取得浙江“健康码”绿码者方可

参赛。 

（三）参赛人员须提供赛前 7 日内核酸检测(或既往血清特异性 

IgG 抗体检测阳性)的证明材料。报到前 14天内到高风险疫情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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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从这些地区过来人有密切接触过的，不能参加比赛。 

  （四）各参赛队伍须自觉遵守赛区封闭管理规定。比赛期间所有

参赛队员只在固定场所，固定酒店进行活动。未经组委会批准，不得

擅自离开上述场所。如出现不在指定区域活动、擅自外出、接待访友

等违规行为，违规者除接受相应处罚外，还须到指定的检测机构，自

费进行核酸检测，且检测结果出来前，须独自在房间隔离，由此耽误

的比赛后果自负。 

  （五）各赛区必须在比赛场馆、住宿酒店设立单独的应急处置室

（或隔离室），在上述各场馆设立体温监测站，对参赛队员进行体温

监测。在比赛场馆、酒店均须安排专业防疫人员每日值班，以便有突

发事态时进行应急处置。每日比赛间隙以及结束后，组委会将统一对

场地设施等进行清洗和消杀。 

（六）各参赛队需备齐备足比赛期间的防疫物质,特别是口罩,

赛事组委会在比赛场地内放置消毒液、洗手液等防疫物资。比赛场地

将进行分区管理，请参赛队伍严格按照组委会要求在指定区域活动。 

  （七）各参赛运动员每日须按照组委会要求按时如实上报所有人

员体温及有无异常症状。 

  （八）如果在队伍抵达赛区后，出现呈阳性者： 

  1.须立即接受当地卫生防疫部门的处置或在对检测阳性者进行

隔离、报告卫生防疫部门。 

2.该队伍所有与检测阳性者有过密切接触者，必须接受医学隔离

观察。 

3.赛区所有赛事停止。 

  （九）如果代表队在参加比赛训练时，突然发现有疑似病例者（体

温高于 37.3度）： 

  1.必须由在场卫生防疫专业人士将疑似病例带至应急处置室（或

隔离室），进行初步处置，同时第一时间联系相关部门，送当地发热

门诊处理， 

  2.所有正在进行的比赛训练必须暂停，所有人员在卫生防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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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指导下，佩戴口罩，将接受隔离观察。 

3.比赛场地，疑似病例使用过的交通工具以及接触过的其他物

品，在卫生防疫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全面消毒。 

4.如果疑是病例确诊，赛区所有赛事停止。 

  （十）如果在酒店发现有疑似病例（体温高于 37.3度）： 

  1.必须由在场卫生防疫专业人士将疑似病例带至应急处置室（或

隔离室），进行初步处置、同时第一时间联系相关部门，送当地发热

门诊处理。 

  2.所有与疑似病例有过接触者，将接受隔离观察。疑似病例所居

住的楼层，采取隔离管理。 

  3.酒店内进行全方位消毒，尤其是疑是病例居住的楼层、餐厅、

使用过的电梯等公共场所。 

  4.如果疑是病例确诊，赛区所有赛事停止。 

（十一）运动员就餐管理 

倡导运动员分区域就餐，进入食堂及排队时，应佩戴口罩，在食

堂内排队或者就餐的应服从食堂人员管理，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十二）如果发现疑似病例等突发状况，所有参赛人员必须接受

赛区组委会的统一调度安排，不得擅自行动，不得发表与联赛相关的

不实消息。 

二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 

 

 

 

附表：1.浙江省第五届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第一次报名单 

2.裁判员推荐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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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浙江省第五届大学生田径锦标赛  第一次报名单 

参赛组别 

（打勾） 

参  赛  人  数 

工作组（团长、教练、

领队、工作人员） 

运动员 
是否安排食宿 

男 女 

甲组      

乙组      

丙组      

丁组      

 

附表2 

裁判员推荐信息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擅长岗位 备注 

      

      

      

注：各单位须于2020年10月10日前把第一次报名表及推荐裁判名单发给张宇老

师，E-mail: 331532259@qq.com，电话0571-88206135。 

 

 

报名参赛单位（盖章）：                        

 

 

部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